
 

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 

學生社團活動辦法 

110年 9月 1 日公告實施 

111年 4月 12日修訂公告實施 

 

第一條、 本辦法制定為使本院學生依其興趣與需求而組織團體活動，旨在提昇

學生的社團組織效能，並促進其全人發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本學院校本部各年級和不同科別的全修生。 

第三條、 學生牧育事務處為本辦法相關事項之執行與諮詢單位(以下簡稱學務

處)。 

第四條、 社團成立條件 

1. 凡對某一事工有共同異象、興趣並有超過 10人(含)穩定參與該聚

會，可提出成立社團。 

2. 有校內專任老師（不需參加每次聚會）定期督導。 

第五條、 社團成立方式 

1. 社團成立申請每學年受理一次，申請需於每學年下學期三月底前

提出。 

2. 申請人於規定時間內，填寫「學生社團成立申請表」，含本校正式

學籍之具名學生十人以上連署、社團計劃書（包含社團宗旨、異

象、目標、同工職務），經社團指導老師同意，送學務處初審。 

3. 通過初審之社團由學務處發通知，申請人需於收到通知後四週內

繳交幹部名單、上學期聚會內容、預算表。 

4. 每學年五月提報至輔導老師會議複審，審議結果公告後，通過審

核之社團得開始籌備相關作業，並於新學期正式運作。 

第六條、 社團管理辦法  

1. 講員費補助(每位$2,000，交通費另計) 

A. 聚會人數達 10-25名全修生之社團，每個月可向學務處申請一

次的講員費補助。 

B. 聚會人數達 25名全修生以上之社團，每個月可向學務處申請

二次的講員費補助。 

2. 社團管理原則： 

A. 每學期開始前(八月底及十二月底前)，社團代表應提出學期計

畫交學務處，包含社團幹部名單、活動計畫(含講員名單、社

團聚會活動安排表)，預算及預算說明。 

（註：申請教育部體系之社團，其交接主席必須為隸屬於教育

部體系同學、且須配合教育部相關評鑑項目。） 

B. 每學期結束前（一月底、六月底）社團主席應提交書面報告予

學務處，內容寫明：同工團隊、各聚會活動紀錄 (聚會時間、



 

場地、300字以內之聚會內容報告、照片、人數及參與名單、

預算及經費核銷)。 

C. 社團舉辦的講座不得使用學校官方帳號或學校社團名稱，公開

直播或上傳講座影片至社群媒體，但經講員同意後，得以個人

名義上傳至私人社群媒體。 

D. 社團交接除了新舊任幹部職責說明外，亦應具名移交器材及經

費。 

3. 經申請通過之社團始得享社團權益： 

A. 得申請講員費或其他活動經費。 

B. 向總務室登記定期聚會場地。 

C. 在全校聚會之師生同工報告時間報告社團事宜。 

D. 華神學生論壇進行社團、聚會活動推廣。 

E. 經學務處同意於布告欄及學校開放宣傳位置張貼社團海報。 

4. 場地借用： 

A. 如欲使用學校場地進行社團活動，須於活動一週前填寫場地借

用單向總務室申請場地。 

B. 活動結束後應維護及復原使用場地，由社團同工負責關閉與檢

查所有電源，並撤除活動海報。 

第七條、 社團廢止 

1. 主動廢止：社團代表向學務處報備說明原因，經核准廢止。 

2. 被動廢止：社團無實際運作或偏離社團宗旨、未遵守學校學生社

團管理辦法、穩定參與社團人數低於 10人、社團幹部無人交接。 

第八條、 華神現有社團 

1. 籃球社 

A. 社團宗旨：培養學校學生有穩定的運動習慣，並培養良好的人

際溝通﹑互動技巧。運動休息時間的課業﹑實習交流，也將成

為不同年級同學間優良的互動主題。 

B. 社團異象：透過籃球運動，增進學生之間情誼，並培養健康的

身心靈。 

C. 社團目標： 

a. 每週一次籃球運動，每次至少一小時。 

b. 籃球社社員學期內之互相認識﹑分享課業學習方法。 

2. 福音行動社 

A. 社團異象：遵守主耶穌的命令，將福音傳給華神周遭鄰舍。 

B. 社團目標： 

a. 激勵師生傳福音的負擔，操練多元化佈道。 

b. 預備學生進入服事工場，體會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c. 每月聚會，進行各樣福音行動，或傳福音方式講座。 

3. 伙食互助會 

A. 社團宗旨：為促進華神大家庭之互助精神，並在伙食生活上彼



 

此照顧。 

B. 社團目標：督導與改善伙食品質。 

第九條、 本辦法屬於管理規章，經『學務處』審議後公告實施；修改、廢止

時亦同。  



 

【附件 1】表單： C0601『學生社團成立申請表』。  

學生社團成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社  團  名  稱   

社  團  成  員  

*建 議 社 團 同 工 非 全

體 為 三 年 級 生 。  

 

負責人   科別年級   

同  工   科別年級   

同  工   科別年級   

同  工   科別年級   

社團輔導老師                            （需本人簽名）  

簡 述 社 團  

成 立 異 象  

和 目 標  

 

申請人 (簽名 )  

 聯署人 (簽名 )：         

學務長 (簽章 )：            


